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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春拳套路比賽競賽規則 

 

第一章 競賽組織機構 

第一條 競賽委員會 

競賽委員會負責釐訂競賽業務的行政人員人數。在大會組委會統一領導下，負責整

個大會的競賽組織工作及為競賽的監督機構。 

一、 由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委員 3 或 5 人組成。 

二、 職責 

（一）監察裁判員的工作。 

（二）監察參賽運動隊伍的比賽行為。 

（三）有權對違紀的裁判人員、和運動隊的相關人員做出處罰。 

競賽委員會不直接參與裁判人員職責範圍內的工作，不妨礙裁判人員正確履行自己

的職責，除按照本規則第八條作出申訴外委員會不改變裁判人員的裁決結果。 

 

第二條 仲裁委員會 

一、 由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委員 3 或 5 人組成。 

二、 職責： 

（一）接受運動隊伍的申訴並及時做出裁決。 

（二）仲裁委員會會議出席人員必須超過半數─超過半數表決的決定方為有效。

表決投票相等時，仲裁委員會主任有最後決定權。仲裁委員會成員不參

加與涉及其單位的討論與表決。 

（三）仲裁委員會的裁決為最終裁決。 

 

第三條 裁判人員的組成 

一、 裁判人員的組成 

（一）裁判組設裁判長 1 人、副裁判長 1 人，評分裁判員 4-6 人。根據競賽的

規模可設若干個裁判組。 

（二）編排記錄長 1 人。  

（三）檢錄長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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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助工作人員的組成 

（一）編排記錄員 3-5 人。 

（二）檢錄員 3-6 人。 

（三）宣告員 1-2 人。 

（四）放音員 1-2 人。 

（五）攝像員 1-2 人。 

 

第四條 裁判員的職責 

一、 裁判長 

（一）組織領導各裁判組的工作，保證競賽規則的執行，檢查落實賽前各項準

備工作。 

（二）解釋規則 (但無權修改規則)。 

（三）在比賽過程中，根據比賽需要可調動裁判人員工作，裁判人員發生嚴重

錯誤時，有權處理。 

（四）執行扣分，包括：比賽中對套路時間不足或超出規定、重做、規定套路

比賽中漏做和多做動作、集體項目少於規定人數、配樂與專項不符合。 

（五）審核並宣佈成績，做好裁判工作總結。 

 

二、 副裁判長 

（一）協助總裁判長的工作。  

（二）在總裁判長缺席時，代行其職責。 

 

三、 裁判員的職責 

（一）服從裁判長的領導，參加裁判學習，做好準備工作。 

（二）認真執行規則，獨立進行評分，並作詳細記錄。 

（三）裁判員負責運動員整套動作演練的評分。 

 

四、 編排記錄長的職責 

（一）負責編排記錄組的全部工作，審查報名表，並根據大會要求編排秩序冊。 

（二）準備比賽所需表格，審查核實比賽成績及排列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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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排成績冊。 

 

五、 檢錄長的職責 

負責檢錄組的全部工作，如有變化及時向總裁判長和宣告員報告。 

 

第五條 輔助工作人員職責 

 

一、 編排記錄員的職責 

根據編排記錄長分配的任務進行工作。 

 

二、檢錄員的職責 

按照比賽順序及時進行檢錄，將比賽運動員帶入比賽場地後，向裁判長遞交檢錄

表。 

 

三、宣告員的職責 

報告比賽成績，介紹有關競賽規程、規則和比賽規模、專項案的特點及武術套路運

動的知識。 

 

四、放音員的職責 

（一）配樂項目比賽第一次檢錄時，負責收取音樂帶或光碟，根據比賽出場順

序進行編號。 

（二）運動員站在比賽場地 3 秒鐘後，開始放音。 

（三）比賽時不得將音樂帶或光碟轉借他人或複製。比賽結束後及時將音樂帶

歸還參賽隊伍，不得丟失。 

 

五、攝像員的職責： 

（一）對全部競賽專項進行現場攝像。 

（二）遵照仲裁委員會及競賽監督委員會的要求，負責播放相關專案錄影。 

（三）全部錄影均應按大會規定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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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競賽通則 

 

第六條 競賽性質 

一、 競賽類型分為： 

（一）個人賽 

 

二、 按年齡可分為： 

（一）兒童賽 (6-10 歲) 

（二）青少年賽 (11-17 歲) 

（三）成年賽 (18-40 歲) 

（四）資深組 (41 歲以上) 

 

三、 按內容分為： 

（一）套路單項比賽 

 

第七條 競賽和表演項目 

一、 競賽項目： 

1.   拳術套路: 小念頭、 尋橋、 標指;共三套。 

2.   器械套路: 八斬刀, 六點半棍及木人樁; 共三套。 

***大會提供器械，八斬刀使用鋼刀(不可用輕身鋁片或木材造成), 六點半棍

不可用滕造及長度不可少於 八尺  

 

第八條 競賽分組 

競賽主辦單位可根據需要在競賽規程中規定性別和年齡分組。 

 

第九條 申訴 

一、 競賽委員會只受理參賽隊伍對比賽時裁判對其隊伍的扣分有異議的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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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訴程式 

參賽隊伍如果對扣分有異議時，必須在該項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由該隊領隊或

教練向競賽委員會，以書面的形式提出申訴，同時交付 1000 元申訴費。一次申訴

僅限一個內容。 

競賽委員會依據申訴內容進行認真審議，查看仲裁錄影，如裁判長扣分正確，提

出申訴的運動隊伍必須堅決服從。如果申訴隊伍因不服而無理糾纏，競賽委員會

會根據情節輕重，給予嚴肅處理，最終可取消其比賽成績；如裁判評判錯誤，競

賽委員會可對裁判長進行處理，但不改變裁判結果，但會退回申訴費。裁決結果

應及時通知有關各方。 

 

第十條 比賽順序的確定 

在競賽委員會和裁判長的監督下，由編排記錄組運用電腦程式進行分組排序，確定

專項比賽順序和運動員上場順序。 

 

第十一條  檢錄 

運動員須在賽前 30 分鐘到達指定地點報到，參加第一次檢錄，進行服裝和器械檢

查。賽前 10 分鐘進行第二次檢錄 ，第三次檢錄時間為賽前 5 分鐘。 

**任何一次越時不檢錄則會被取消資格 

 

第十二條  禮儀 

運動員聽到上場點名時和完成比賽套路後，應向裁判長行抱拳禮，無抱拳禮扣 0.1

分。 

 

第十三條  計時 

運動員由靜止姿勢開始肢體動作，計時開始；運動員結束全套動作後並步站立，計

時結束。 

 

第十四條  示分 

運動員的比賽結果，公開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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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棄權 

不能按時參加檢錄與比賽者，作棄權論處。 

 

第十六條  興奮劑檢測 

根據國際奧林匹克憲章的規定和國際奧委會的有關要求，進行興奮劑檢測。 

 

第十七條  名次評定 

一、 個人項目(含對練)名次： 

按比賽的成績高低排列，分一等獎(獲發金牌及證書)、 二等獎(獲發銀牌及

證書)及 三等獎(獲發銅牌及證書)。 其餘為優異獎(獲發證書一張)。 

二、 單項名次之規定：  

在比賽中按參賽人數比例設立金、銀、銅和優異等獎項（具體由比賽競賽規

程確定）。 

三、 個人全能名次： 

按各單項得分總和的多少進行評定，得分最多者為全能第一名，次名者為第

二名，如此類推。 

四、 集體項目名次： 

得分最多者為該項的第一名，次名者為第二名，如此類推。 

五、 出現得分相等時的處理： 

（一） 個人專項得分相等的處理： 

1、兩個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的平均值者列前。 

2、除去兩個無效分數後的平均值高者列前。 

3、兩個無效分數中，低無效分數高者列前。 

4、如仍相等，名次並列。 

（二）集體專項得分相等時，按個人專項得分相等的處理辦法處理。 

 

第十八條  集體比賽項目獎項的評定 

一、 集體比賽項目獎項設定。 

確定獲獎等級的方法是按得分的多少排序，各獎項的比例由競賽規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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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它特別獎項。 

大會可按實際情況加設其他特獎項。 

 

第十九條 套路完成時間的規定  

一、 小念頭（套路）必須在 1 分 30 秒至 3 分鐘內完成。運動員演練至 2 分鐘 50

秒時，由裁判長鳴哨提示； 

二、 其他套路必須在 30 秒至 2 分鐘內完成。運動員演練至 1 分 50 秒時，由裁判

長鳴哨提示。 

三、 集體項目完成套路的時間不得超過 3 分鐘。 

四、 集體表演項目完成的時間由競賽規程規定。 

五、 比賽時間確定 

運動員比賽時，完成套路的時間以裁判組的碼錶所計的時間為依據。運動員

比賽時裁判組用 2 塊碼錶計時。當運動員完成套路的時間不符合有關規定，

同時裁判組的 2 塊碼錶所計時間又不相同時，以較接近規定時間的 1 塊碼錶

所計時間為準。 

 

第二十條   未完成套路 

運動員未完成套路不予評分。 

 

第二十一條   配樂 

配樂按賽程規定執行。 

 

第二十二條   服裝 

一、 裁判員應穿適當的服裝。 

二、 運動員可穿任何適於運動的服裝；可穿著具有豐富多彩的民族特色、運動特

色、時代特色和項目特色的服裝。但上身不可以是背心(必須有袖, 不論長袖

或短袖)， 下身必須是長褲, 所有服裝不能用透視物料及形象必須莊重。  

 

第二十三條   競賽場地 

一、 單練和對練項目的競賽場地為長 12 米，寬 8 米，場地四周應標明 5 釐米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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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邊線，場地的長和寬均由邊線的外沿開始計算。場地周圍至少應有 2 米

寬的安全區。 

二、 集體項目的競賽場地為長 14 米、寬 12 米，場地四周應標明 5 釐米寬的白色

邊線，場地的長和寬均由邊線的外沿開始計算。場地周圍至少應有 1 米寬的

安全區。 

三、 大會有權按實際情況加大或減少比賽場地面績。 

 

第二十五條   其它比賽設備 

根據競賽規模大小和需要配備攝像機、放像機、電視機和音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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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評分方法與標準 

 

第二十六條   競賽項目評分方法與標準 

一、 各項比賽的滿分為 10 分。 

二、 評分方法 

（一）裁判員根據運動員現場發揮的技術水準，根據與「等級評分的總體要

求」相符程度，按照等級分的評分標準，並與其他運動員進行比較，

確定運動員等級分數。在此基礎上，減去其他錯誤的扣分即為運動員

的得分。裁判員評分可到小數點後 2 位數，尾數為 0～9。 

（二）應得分數的確定 

 3 名裁判員評分時，取 3 名裁判員評出的運動員得分的平均值為運動

員的應得分；4 名裁判員評分時，取中間 2 名裁判員評出的運動員得

分的平均值為運動員的應得分；5 名裁判員評分時，取中間 3 名裁判

員評出的運動員得分的平均值為運動員的應得分。應得分可取到小數

點後 2 位數，第 3 位數不做四捨五入。 

（三）裁判長對評分的調整 

 當評分中出現明顯不合理現象時，在示出運動員最後得分前，裁判長

可調整運動員的應得分。裁判長調整分數範圍為 0.01 分至 0.05 分。 

（四）最後得分的確定 

 裁判長從運動員的應得分中減去「裁判長的扣分」和加上「裁判長調

整分」，即為運動員的最後得分。 

（五）比賽開始時及結束後，運動員無敬禮，需扣 0.1 分。 

三、標準評分參考指引 

（一）等級分的評分提示標準： 

分為 3 檔 9 級，其中： 8.50～10.00 分為優秀； 7.00～8.49 分為

良好； 5.00～6.99 分為尚可。（表 1） 

等級評分的總體要求是： 

1. 運動員應表現出所演練的拳種及專項的技術和風格特點、應包含

該專項的主要內容，動作規範、方法正確，並能表現出該項目的

主要技法(佔 35%) 

2. 勁力順達，力點準確，通過運動員的肢體以或器械表現出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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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法特點；手眼身法步配合協調，器械專案還需身械協調:(佔

35%), 其餘下列 3.4.5. (佔 30%), 但大會可按實際情況隨時作出

調整。 

3. 節奏恰當，表現出該項目的節奏特點； 

4. 結構嚴密，編排合理，整套動作均應與該專項的技術風格，保持

一致。 

5. 集體專案還須隊形整齊，配合默契並富於變化，應以該專項的技

術為主要內 容，突出該專項的風格 。 

6. 運動員在規定套路比賽中，必須在規定時間內進行演練。 

（二）裁判員在依照評分標準(一)給予總得分後，需執行的其它錯誤內容及

扣分標準才得出實際得分（表 2）。 

（三）裁判長，監察裁判員正確按照扣分標準進行計分。 

1. 完成套路時間不足或超出的規定。 

(1) 運動員完成套路時間，凡不足最低規定時間在 2 秒以內（含 2

秒），扣 0.1 分； 

(2) 不足最低規定時間超過 2 秒，在 4 秒以內（含 4 秒），扣 0.2

分； 

(3) 不足最低規定時間達 4 秒以上扣 0.3 分，最多扣 0.3 分。 

2.  

(1) 凡超出規定上限時間在 5 秒以內（含 5 秒），扣 0.1 分； 

(2) 超出規定上限時間超過 5 秒，在 10 秒以內（含 10 秒），扣

0.2 分； 

(3) 超出規定上限時間達 10 秒以上，扣 0.3 分，最多扣 0.3 分。 

3. 運動員超過規定時間扣分已達 0.3 分時，裁判長應請運動員立即

收勢停止比賽。此種情況應視為運動員完成套路。 

4. 運動員因主觀原因未完成套路，經裁判長同意可重做一次。運動

員重做後，裁判長在其應得分的基礎上，扣 1 分。運動員因客觀

原因未完成套路，可重做一次，不扣分。重做的運動員安排在該

項目比賽的最後進行比賽。 

5. 集體專案的人數，少於競賽規程規定的人數，每少 1 人，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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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表演項目獎項的評定方法標準 

一、 評分方法 

表演項目的滿分為 10 分。裁判員根據運動員現場發揮的技術和表演水準，按

照與「表演專案等級評分的總體要求」相符程度，並與其他的表演專項進行

比較，確定該專項的等級分。裁判員評分可到小數點後 2 位數，尾數為 0～9。 

二、 表演專項等級評分的總體要求是： 

（1）以詠春以柔制剛技術拳理為主要內容，並能較好的吸收和融合其他武學

形式的元素。 

（2）能較好地利用其他的表現手法，來烘托詠春技術風格。 

（3）結構嚴密、內容充實、技術熟練、配合默契、主題突出，詠春流派的精

神風貌。 

（4）如選擇配樂，音樂與主題和動作密切配合。 

 

第二十八條 最後得分的示分 

（一） 由評分裁判員將各自評出的運動員得分。示分後，裁判長示出最後得分。 

（二）也可以由評分裁判將各自評出的運動員得分，通過評分紙條傳遞給裁判長，

再由裁判長示出最後得分。 

 

第二十九條   其它 

在競賽性質、任務有特殊要求時，可在競賽規程中做出相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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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等級評分標準 

等別 級別 評分分值 

優秀 

上 ①級 9.50～10.00 

中 ②級 9.00～9.49 

下 ③級 8.50～8.99 

良好 

上 ④級 8.00～8.49 

中 ⑤級 7.50～7.99 

下 ⑥級 7.00～7.49 

尚可 

上 ⑦級 6.50～6.99 

中 ⑧級 6.00～6.49 

下 ⑨級 5.00～5.99 

注: 運動員在一次失誤中若出現多種以上所列舉的其他錯誤, 累計扣分。 

表 2            裁判員執行的其它錯誤內容及扣分標準 

錯誤種類 
錯誤內容及扣分標準 

扣 0.1 分 扣 0.2 分 扣 0.3 分 

服裝、飾物影響

動作 

忘記行抱拳禮 

▲無抱拳禮 

▲服裝開紐或撕裂 

▲服飾、頭飾掉地 

▲鞋脫落 

     不適用      不適用 

器械觸地、脫

把、碰身、變

形、折斷、掉地 

▲器械觸地 

▲器械脫把 

▲器械碰(纏)身 

▲器械彎曲變形 

     不適用 
▲器械折斷（含即將折斷） 

▲器械掉地 

出界 ▲身體任一部位觸及線外地面      不適用      不適用 

失去平衡 ▲上體晃動、腳移動或跳動 
▲手、肘、膝、足、器

械的附加支撐 

▲倒地（雙手或肩、頭、軀幹、

臀部觸地） 

遺忘 ▲遺忘一次      不適用      不適用 

         

注：運動員在一次失誤中若出現多種以上所列舉的其他錯誤，累計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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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詠春拳套路競賽裁判員臨場評分記錄表 
 

項目：                                月  日     場     組 

上場

序號 

評     分     記     錄 
應得分 最後得分 

等級評分 其它錯誤內容扣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第   號裁判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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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詠春拳套路競賽評分記錄表 
 

項目：            月  日  午（晚）第  場第  組 

序 
 
 

號 

姓 
 
 

名 

單 
 
 
位 

年 
齡 
組 
別 

完 
成 
時 
間 

裁  判  員  評  分 裁 
判 
長 
扣 
分 

裁 
判 
長 
調 
整 

分 

最 
後 
得 
分 

裁 判 員 評 分 記 錄 應 
得 
分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裁判長：                         組記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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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臺 

附：場地示意圖： 

全場比賽裁判席位圖 

 

 

仲裁委員會席                 競賽監督委員會席 

 

                           ③  

 

 ④                             ② 

 

  

 

                                        

           ⑤                                 ①   

        裁判席 

      總裁判長席                  總記錄處席 

 

    比賽時裁判席座點陣圖 

 

 

 

說明： 

裁判席在主席臺對面，裁判員之間要有 50 公分的間距。 

1、2、3、4、5 為裁判員席  

 為仲裁攝像機位   

★  為裁判長 

□ 為副裁判長 

△ 為記錄員 

◇ 為計時員 

 

   □ ★ △  ◇ 


